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〈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全力推动2025年
“生态惠企”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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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4月16日，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《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全力推动2025年“生态惠企”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，为促进相关措施落地生效，现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背景
2025年2月24日，云南省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开放招商大会。会上，省委、省政府宣布今年将再抓10件惠企实事，帮助企业降成本减负担，不断提升经营效率。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2025年云南省10件惠企实事》的通知，明确了10件惠企实事年度目标，省生态环境厅涉及事项为“提高环评审批效率”，具体目标任务为“对100个重大项目开展现场服务，研究解决环评审批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实施重大项目环评“三本台账”调度管理，环评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审批时限的40%”。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谋划做好惠企实事，省生态环境厅在抓好现有工作基础上，以进一步改革创新举措来回应解决企业环评方面的关心关切，研究制定了《若干措施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分为加强前期服务指导、优化环评审批流程、简化环评编制工作、深化环评改革试点及强化环评质量监管等5部分内容，共提出16条具体措施。
（一）第一部分“加强前期服务指导”，在项目前期方案论证、选址选线阶段便提前介入指导，运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对项目开展辅助决策分析服务，将重大投资项目纳入“三本台账”进行定期调度、动态跟踪，对不少于100个重大项目开展环评服务“六个在一线”，采取线上、线下多种服务方式，畅通咨询服务渠道，为企业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，合力推进项目环评工作。
（二）第二部分“优化环评审批流程”，项目环评审批、排污许可等行政许可事项推行全程网办，实行“一网通办”、“不见面审批”。对存在非制约性问题的环评文件，先行“容缺”受理，后续补正材料。编制一批重点行业环评服务指南，规范全省评估、审批要求，环评文件即受理即转评估，承诺审批时限至少压缩至法定时限的40%。
（三）第三部分“简化环评编制工作”，对纳入园区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环评管理或衔接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论证的建设项目，适当简化环评内容。推动各地环境监测数据依法公开并共享使用，助企业降成本减负担。
（四）第四部分“深化环评改革试点”，优化部分项目环评总量管理方式，豁免项目总量来源说明。对部分非重大变动的项目豁免环评审批，纳入排污许可管理，衔接排污许可探索推进“两证合一”。
（五）第五部分“强化环评质量监管”，采取“四个一”措施，实行“红黑榜”制度，强化环境信用监管，对信用良好的环评单位“无事不扰”，信用较差的重点监管，净化规范全省环评市场。
 

